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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代理实务》

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孕育于市场经济的肇端和成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新生事物，其两个特点是毋庸置疑的
：一是“高教性”，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不是短期技能培训，应着重对受教育者整
体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二是“职业性”，为适应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要
，加强对受教育者系统的职业能力和操作技能的训练十分重要。全社会应大力呵护高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编写高等职业教育适用教材是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基础工程，必须摆脱某些传统教科书“板
脸教训人”的面目，要体现可读性和操作性。可读性就是编者萃取现实经济活动中活生生的案例，提
出问题，引发学生的兴趣，使得求知欲强烈的年轻人自己索取答案，并在索取的过程中学到活的知识
，提高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操作性体现在让学生动手操作，教师成为操作过
程的引导者。由苏春林教授任总主编的本套“新税制纳税操作实务系列教材”，正是体现了高等职、
业教育对教材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该系列教材依据专业领域的要求，几乎涵盖了税
务操作类课程，体系完整。每种教材着力体现可读性和操作性，教材的编写没有罗列税法条文，而是
通过实例，通过情景模拟，训练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操作性的特点还体现在丛书编者把纳税过程融
入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因为税务信息来源于会计信息，把纳税融入会计业务，弥补了有些教材仅仅站
在征税者的角度宣传税法的缺憾。同时，本系列教材的编写教师把2008年1月1日实施的新《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用通俗的案例进行了准确阐释，为读者学习和研究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系列教材的总主编苏春林教授多年从事税法的研究、教学和税务咨
询工作，是领域内深具实际操作能力的学者。系列教材的编写团队由既具有深厚学术修养，又具有专
业和操作经验的人员组成，这些人员具有多年从事高职教学的实际经验，其中不少为北京会计职业教
育创新团队的成员，相信他们编写的系列精品教材能够为读者所欢迎。本人先读为快，认为“新税制
纳税操作实务系列”教材体例新颖、时效性强，出版后能够为税务、会计专业的学生和相关从业人员
提供崭新的实用类图书，值得推荐，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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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代理实务》

内容概要

《税务代理实务(第2版)》的特色及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时效性。根据最新的税收法规、纳税申报
表、会计准则写作本教材，具有极强的实效性。2.实用性。从实际工作人员对税务代理知识的需求出
发，结合案例、从实际工作流程出发写作本教材，能够有效地满足学生、实际工作者学习纳税申报、
纳税审查等税务代理知识的需求。
3.通俗易懂。在简要介绍税务代理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以纳税申报、纳税审查为重点，突出税务代理
的核心工作，易于学生抓住重点。
4.体例新颖。本教材设计了导入案例、实际操作案例、本章小结、实务训练题等内容，符合高职学生
的认知特点。

Page 3



《税务代理实务》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基础篇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税务代理概述　　第二节 税务代理的范围与形式　　第三节 
税务代理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责任　第二章 办税代理实务　　第一节 企业税务登记代理实务　　第二
节 纳税事项税务登记代理实务　　第三节 发票领购与审查代理实务第二篇 申报篇　第三章 代理纳税
申报的基础知识　　第一节 纳税申报概述　　第二节 纳税申报的方式和流程　　第三节 正常申报与
延期申报　第四章 代理流转税纳税申报实务　　第一节 代理增值税纳税申报　　第二节 代理消费税
纳税申报　　第三节 代理营业税纳税申报　第五章 代理所得税纳税申报实务　　第一节 代理企业所
得税纳税申报　　第二节 代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第六章 代理其他税种纳税申报实务　　第一节 
代理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申报　　第二节 代理资源税纳税申报　　第三节 代理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
　　第四节 代理印花税纳税申报第三篇 审查篇　第七章 代理纳税审查的方法　　第一节 纳税审查的
基本方法　　第二节 纳税审查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第八章 代理流转税纳税
审查实务　　第一节 代理增值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二节 代理消费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三节 代理
营业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九章 代理所得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一节 代理企业所得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二节 代理个人所得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十章 代理其他税种纳税审查实务　　第一节 代理资源税
纳税审查实务　　第二节 代理土地增值税纳税审查实务　　第三节 代理印花税纳税审查实务第四篇 
拓展篇　第十一章 税务代理其他涉税事宜　　第一节 税务行政复议代理实务　　第二节 注册税务师
执业文书制作代理实务　　第三节 税务咨询与税务顾问　　第四节 税务代理的执业风险与质量控制
参考文献

Page 4



《税务代理实务》

章节摘录

插图：（三）代理纳税申报的流程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纳增值税额=当期销项税额一当期进
项税额”，因此税务代理人在代理纳税申报时应首先核实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情况，然后计算应纳
税额，并据以填报适用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1.核实纳税人的货物和应税劳务的销
售行为和视同销售行为，确定当期的销售额，然后根据适用税率计算当期的销项税额，并与纳税人的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中的“销项税额”明细科目进行核对，在核实销项税额的过程中，税务
代理人一定要注意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为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进口货物，
为报关进口的当天。按销售结算方式的不同，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具体规定如下：（1）纳税人采
取直接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不论货物是否发出，为收到销售款或取得索取销售款凭证的当天。（2）
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3）采取赊销和
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无书面合同的或者书面合同没有约定收
款日期的，为货物发出的当天。（4）采取预收货款方式销售货物，为货物发出的当天，但生产销售
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等货物，为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
期的当天。（5）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的代销清单或者收到全部或者部分货款
的当天。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为发出代销货物满180天的当天。（6）纳税人有视同销售货物行
为的，除销售代销货物外，均为货物移送的当天。（7）纳税人销售应税劳务，为提供劳务同时收讫
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的凭据的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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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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